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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大讲堂Lectures

监督的背景知识
与《监督法》的贯彻执行

    本栏目的定位是由专家、学者来讨论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点、焦

点问题。来稿请寄E-mail：totrue@163.com“大讲堂”收

一，消除社会不公具有重要作用。

对有关主管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和存在

问题的，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法律规定例行处

理，触犯刑法的，则移交司法机关严厉查处，

仅仅触犯有关党内纪律的领导干部，则移交

相关纪检部门处理。《监督法》明确规定，人

大常委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对专项工

作报告、审计报告等作出决议，因此，这种

监督显然并非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从而将对“一府两院”的工作及其责任人产

生直接的影响。

人大常委会还将对有关责任人的评议意

见转送有关主管干部的部门，将有助于这些

部门增强对干部任职行为的了解，可以作为

干部主管部门评价、任用干部的依据。人大

监督与司法监督、党内监督有机地联结在一

起，形成一道遏制腐败的共同战线。■

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司法

解释与法律规定相抵触，而司法解释机关不

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

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

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

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

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

会审议。这样的规定有效地制约了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活动，进

一步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作用。

但必须看到，监督法在约束司法机关

司法解释活动的时候，程序过于简单，可操

作性有待加强。比如，公民对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提出审查请求，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机构是否应当对公民作出明确的答

复，法律规定并不具体。其实，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监督法草案的时候，就有委员

提出对司法解释的审查应当有个程序，人

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收到公民的司法审查建

议以后应当及时反馈，监督法应规定在多

长时间内给予答复。

总之，监督法通过备案审查制度，确立

了司法解释监督机制，强化了对司法机关的

监督功能。但要想真正将监督法落到实处，

还必须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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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

法》，这对于改变各级人大及各级人大常委

会对“一府两院”长期存在的监督不力的状

况，增强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

能与权限，进而促进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

法的贯彻实施，真正保证人民切实行使当家

作主的民主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政

治权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促

进作用。为了更好、更全面地理解

和贯彻这部法律，有必要对监督、

监督制度、监督法的一般知识予

以简要的介绍。

全人类的法律经验一再证明，

任何法律及其制度的贯彻执行，

都不能简单地拘泥于字面的理解

和技术层面上的机械性操作；没有执法者

和广大民众对有关的法律知识的深刻认识

和法律实施环境及背景的广泛了解，要使

任何法律得到正确的、切实的贯彻执行，

都是不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立法机关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对

于法律的贯彻实施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还

没有真正认识到有关法律的知识、背景乃

至更深层次的法律观念、文化对于法律的

贯彻执行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对监督法的

贯彻执行不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单从字

义上讲，“监督”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

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个人的行为举止，都

可以与广义的监督联系起来。不过，在宪

法学、政治学和法学上所讲的监督，通常

都是指对公权力机关、组织所从事的公职

行为或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社会行为进行的

监督。这种监督之所以必要，其根本的原

因就在于，一切公权力机关、组织都是以

非人格化的形式组建起来，并赋予它们超

越个人利益与愿望而为国家和公共利益反

应物的职权或权限。然而，政治上和法律

上的最大难题，恰恰是要由具有特定私人

利益与愿望的个人，即公共官员去执行与

实施。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某些公共权力的

行使的失范甚至滥用，从而背离为国家和

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与目的。于是，监督

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本然地成

为一切公权力机关、组织设立

和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使对公共权力机关、组织

的监督有效而又持久，将监督

确定为制度并给予稳定的、正

确的制度化操作，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关键环

节。例如，在当前中国实行的广

泛监督体系，都已经或正在逐步形成制度

并予以制度化的操作，如由人民政协和各

民主党派所实施的民主监督制度，等等。

当然，制度的设立和制度化的运作在现代

法治国家，通常而且必然要求通过国家法

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规范化并要求具

有稳定的操作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就是以

国家法律的形式将有关权力监督的有权机

关、职权、范围、法律效力等重大事项确

定下来，为今后这方面的监督制度化打下

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以贯彻执行《监督法》为契机，广大公

众期待，中国的民主政治、法制有一个明显

的发展。与此同时，业内人士更期望以《监

督法》为契机，在更高层次的宪法监督体制

的建构方面有所开拓和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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